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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宁波三星医疗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相关议案发表以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2022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3年生产经营计划，调整并

预计了2023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我们经过仔细核查，认为公司2023年度预

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财务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丰富的审计服务经验，在为公司提

供2022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过程中，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

执业准则，顺利完成年度审计任务，我们一致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三、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系

公司经营策略调整，优化奥克斯智能科技股权结构，增强公司对奥克斯智能科技

的管控力度和决策效率，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前次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况，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溪红、段逸超、杨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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